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接受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委派律师出席公司于 2017年 7月 20日在重庆市沙

坪坝区井口工业园 A区小康股份综合办公大楼 106会议室举行的 2017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1. 《公司章程》； 

2. 公司 2017年 7月 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 公司于 2017年 7月 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4. 公司于 2017年 7月 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重

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5.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相关文件。 

公司已向金杜律师保证和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真实、完

整，公司已向金杜律师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

何隐瞒、疏漏之处。 

金杜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上述文件资料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现场见证，

据此出具见证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 2017 年 7月 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以及 2016 年 7 月 5

日《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并履行了相关通知和公

告程序。 

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

供的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相关信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委托代

理人）共 1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14,254,4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285%。金杜认为，上述参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系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全体 A股股东提供投票平台。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根据现场投票统计结果和上证所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相关信息，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 

经金杜律师见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

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关联股东对第 1、2、3项议案均回避表决）： 

1、 关于《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下转签章页） 



  
 


